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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厦门大学 2025 年贵重仪器 
开放共享与使用管理评价考核结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

社会开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70 号），根据《国家重大科研

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实施细则》（国科办

基〔2022〕93 号）《厦门大学贵重实验仪器设备评价考核管理办

法》（厦大设备〔2023〕1 号），2025 年学校发布《关于开展厦

门大学 2025 年贵重仪器开放共享与使用管理评价考核工作的通

知》（厦大设备〔2025〕4 号），组织开展了厦门大学贵重仪器

使用和管理情况评价考核工作。有关情况如下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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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评价考核采取仪器自查、单位核查、学校审核和现场检

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，以二级单位为考核对象，以客观数据为基

础。共有 17 个二级单位参加评价考核，涉及原值 30 万元以上大

型仪器设备共计 1566 台（套），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1 个。    

总体看来，参评单位对仪器开放共享较往年更为重视，管理

和共享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。参评仪器年平均有效工作机时为

1463.36 小时，纳入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国家网络

管理平台、福建省大型科研设施仪器管理服务平台、闽西南/厦门

市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共享平台统一管理的仪器入网比例为 100%，

集约化率为 61.62%，对外平均共享率为 15.40%。参评仪器在支

撑我校和区域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较多

成效。 

二、考核结果 

根据《厦门大学贵重实验仪器设备评价考核管理办法》的考

核程序和指标体系，学校综合集中答辩、数据材料和现场核查情

况，形成了评价考核结果。材料学院等 7 个单位管理制度规范，

仪器设备运行使用效率高，开放共享成效明显，考核结果为优秀；

公共卫生学院等 4 个单位管理制度较为健全，运行使用效率较

高，开放共享成效较好，考核结果为良好；能源学院等 4 个单位

达到了开放共享与使用管理的基本要求，考核结果为合格；实验

动物中心等 2 个单位开放共享与使用管理情况较差，考核结果为

较差。具体评价考核结果见附件，现予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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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调动参评单位积极性，学校对评价考核结果为优秀

和良好的单位予以通报表彰奖励。对考核结果较差的单位要求限

期整改。  

各二级单位应当高度重视评价考核结果，切实加强仪器购置

和平台建设的统筹规划，规范仪器设备运行和开放管理，健全管

理机制和网络体系，加强高水平专业化的实验技术队伍建设，提

高服务创新能力，持续优化和提升大型仪器设备资源配置与共享

水平。 

 

附件：厦门大学 2025 年贵重仪器开放共享与使用管理评价

考核结果 

 

 

 

厦门大学 

2025 年 10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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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25 年厦门大学贵重仪器 
开放共享与使用管理评价考核结果 

 

考核结果为优秀： 

材料学院、环境与生态学院、海洋与地球学院、医学院、石

墨烯工程与产业研究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 

考核结果为良好： 

公共卫生学院、萨本栋微米纳米科学技术研究院、药学院、

航空航天学院 

考核结果为合格： 

能源学院、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、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、电

子科学与技术学院 

考核结果为较差： 

实验动物中心、信息学院 

 

 

厦门大学办公室 2025年 10 月 27 日印发 

 


